	申请单位
	
	申请人
	

	[bookmark: _GoBack]动火形式（√ ）：□电焊   □气焊（割）  □喷灯   □电钻   □砂轮   □高温作业  
□明火取暖和明火照明等 □其他          

	动火等级二级（  ）：非固定动火区，室内动火，存在少量可燃物。                                                                                                                                                               动火等级三级（  ）：室外固定动火区，无可燃物风险的普通作业环境。                                                                                                                                                             

	动火地点、部位：

	动火人
	
	特殊工种  编号
	

	
	
	
	

	监护人
	

	动火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月   日   时  分

	序号
	动火主要安全措施
	确认签字

	1
	动火周围已清除易燃物
	

	2
	高处作业应采取防火花飞溅措施
	

	3
	清除动火点周围易燃物、可燃物
	

	4
	电焊回路线应接在焊件上，把线不得穿过下水井或与其他设备搭接
	

	5
	乙炔气瓶禁止卧放，氧气瓶与火源间的距离不得少于10米
	

	6
	现场配备灭火器（  ）台，铁锹（  ）把，石棉布（  ）块
	

	7
	其他补充安全措施
	

	危害识别
	
	

	动火部位部门负责人签字：               日期：

	发包单位意见
	后勤保卫处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动 火 审 批 表

说明：
1、凡在校内进行明火操作，均须填写此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进行操作，手续未办妥，自行动用明火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2、明火操作，必须遵守《动火作业安全规定和要求》，并按规章、流程操作，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火措施，确保安全，完工后必须加强检查，以免火险隐患遗漏，发生事故责任由施工单位承担；
3、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保卫处留存，一份交执行动火单位；
4、附件内容：安全预案、现场负责人/监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操作人员证件复印件。
附件2：
动火作业安全规定和要求
一、“六必须”安全措施
（1） 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并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
（2） 必须在现场配置相应的消防器材，并保障消防用水。
（3） 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安全标识。
（4） 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5） 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
（6） 必须安排专门人员对作业过程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二、“十不干”原则
在动火作业中，如遇以下任一情形，坚决不能动火：
（1） 未办理动火作业许可证，严禁动火。
（2） 作业人员未持有效操作资格证书，严禁动火。
（3） 监护人不在现场，严禁动火。
（4） 未清理现场及周边易燃、可燃物，严禁动火。
（5） 未配备足够、有效的消防器材，严禁动火。
（6） 未进行有效防火分隔，严禁动火。
（7） 未进行气体分析或分析不合格，严禁动火。
（8） 在用火点30米内排放可燃气体，或在15米内排放可燃液体，严禁动火。
（9） 遇有五级（含五级）以上大风天气，严禁动火。
（10） 作业人员不清楚作业风险、未接受安全交底，严禁动火。
三、动火作业的安全管理要求
（1）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
（2） 施工作业安排时，应将动火作业安排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前进行。确需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之后进行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
（3） 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4） 五级（含五级）以上风力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外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
（5） 动火作业后，应对现场进行检查，在确认无火灾危险后方可离开。
（6）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严禁明火。
（7） 施工现场不应采用明火取暖。
（8） 凡在易燃易爆装置、管道、储罐、阴井等部位及其它认为应进行分析的部位动火时，动火作业前必须进行动火分析。
（9） 凡在生产、储存、输送可燃物料的设备、容器、管道动火应首先切断物料源并加盲板，彻底吹扫、清洗、置换后打开入孔通风换气。
（10） 动火审批人必须亲自到现场检查，并监督落实安全措施，方可通过审批，一张动火审批表只限一处使用，如动火区域变更，应重新申请。
（11） 高空进行动火作业，其下部地面如有可燃物、空洞、阴井、地沟、水封等，应检查分析，并采取措施，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12） 拆除管线的动火作业，必须先查明其内部介质及其走向，并制订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
（13） 动火作业前，应检查电、气焊工具，保证安全可靠，方可动火。
（14） 使用气焊割动火作业时，氧气瓶与乙炔气瓶间距不小于5米，二者与动火作业地点明火距离均不小于10米，且不准在烈日下曝晒。
（15） 在正常生产装置上，凡能拆下来到安全地带去动火的，必须拆下转移到安全地带动火。

